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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年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文化碩博士論文補

助及獎勵作業要點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8年12月26日輔服字第1080100486號函准予備查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0年04月23日輔服字第1100026087號函准予備查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勵國內大學研究所碩博士班

學生撰寫榮民文化推廣介紹及保存相關研究學位論文(以下簡稱學位論文)，

並提供研究生研究資源，鼓勵在學期間專心、安心從事研究，完成論文著

作，特依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組織章程第二條第四款規定，訂定本作

業要點。 

二、補助及獎勵對象： 

    就讀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公立及已立案私立大學校院研究所之本國籍碩博士

班學生，得申請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及取得學位論文獎勵。 

三、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 

（一）申請時間：112年3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檢附文件： 

    1.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並提供電子檔一份。 

    2.在學證明正本（須蓋有教務處註冊組核章）。 

    3.指導教授推薦信。 

    4.論文大綱（包含中文摘要、目次、研究背景及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

法及步驟、預期成果、參考文獻）。 

（三）審查程序及核定： 

      由本會承辦單位進行書面審查。上述資料短缺或不符，經本會通知補正，

應於通知日起十日內完成補正，逾期不受理。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進

行審查。審查結果簽奉本會董事長核定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四）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金額如下： 

    1.博士學位論文：新臺幣五萬元。 

    2.碩士學位論文：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五）獲得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者，應於書面通知日起之下列期間內，完成學

位論文審定： 

    1.博士學位論文：四年。 

    2.碩士學位論文：三年。 

（六）學位論文審定通過者，應於一個月內，向本會繳交撰寫完成之學位論文

二份，並提供電子檔光碟一份。未通過者，得以書面向本會申請展延。

展延以一次為限，博士學位論文最長不得逾二年，碩士學位論文最長不

得逾一年。 

（七）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之申請，一人限申領一次。 

四、取得學位論文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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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時間：112年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檢附文件： 

    1.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二），並提供電子檔一份。 

    2.學位證書影本（校方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3.經審定通過之學位論文（以申請當年撰寫完成之博士或碩士學位論文      

為限）紙本七份，並提供電子檔光碟一份。 

（三）審查程序區分如下： 

    1.初審：由本會承辦單位進行書面審查。上述資料短缺或不符，經本會通

知補正，應於通知日起十日內完成補正，逾期不受理。 

    2.複審：通過初審者，由本會聘請與研究議題相關之學者專家及本會相關

人員組成審查委員會進行書面審查。如評選委員為申請人之論文指導教

授，該評選委員於評審時應自行迴避。審查委員以二至三人為原則，審

查結果簽奉本會董事長核定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四）複審標準項目及評分權重如下： 

    1.研究主題與榮民文化議題之相關性：百分之五十。 

    2.研究成果價值及貢獻度：百分之五十。 

（五）取得學位論文獎勵金額如下： 

    1.博士學位論文：新臺幣十萬元。 

    2.碩士學位論文：新臺幣五萬元。 

（六）獲得獎勵之學位論文，經審查委員會審認極具學術或推廣價值，應授權

本會無償使用其學位論文內容及研究成果（授權書如附件三）。因運用或

出版發行所需經費，由本會補助總金額百分之七十為原則，若具高度價

值經審查委員一致同意後，補助配比可調至百分之九十。 

五、已獲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或獎勵者，應於書面通知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切結書及領款收據（格式如附件四、五）向本會領取，並應依實填寫

領款收據內容，如有不實，應負相關法律責任；逾期未提供資料者，視為

放棄。 

六、已獲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或獎勵者，有下列情形之一時，本會應取消其補

助或獎勵；已核發補助款或獎勵金者，並追回已發給之款項： 

（一）未於第三點第五款期限、第六款延長期限完成學位論文審定規定者。 

（二）申請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或獎勵之學位論文，已獲其他機關團體補助或

獎勵者。 

（三）提出之學位論文與有關文件，經查證有違反學術倫理之行為（如侵犯智

慧財產權、抄襲等）屬實者。 

（四）受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之學位論文審定完成之內容，與榮民文化議題不

相關者。 

 

聯絡方式： 

收件地址：110台北市信義區忠孝東路五段159號6樓榮民榮眷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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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 絡 人：姚專員/電話：02-27474883分機20/傳真：02-27474839 

網址：「榮民榮眷基金會」官網 http://vndf.org.tw。 

112年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文化碩博士論文補

助及獎勵作業要點學位論文研究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人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出生 

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類別 
 博士 

 碩士 
性 別 

 男 

 女 

通訊方式 

（公）   電 話   

（宅）   電 話   

電子信箱   行動電話   

服務機關  （無則免填） 

就讀學校

與系所 
 

指導教授

姓名 

 

擬訂論文

題目 

 

論文計畫

書內容摘

要（3000

字內） 

 

 

 

 

 

 

 

 

 

本研究與

榮民推廣

介紹及文

化保存之

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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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預期效益 

 

 

 

 

 

 

 

 

 

 

 

 

預計完 

成時間 
民國         年         月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本項研究未向其他單位（機關）申請補助或獎勵，特此具結。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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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年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文化碩博士論文補

助及獎勵作業要點取得學位論文獎勵申請表 

申請人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類別 
博士 

碩士 
性別 

男 

女 

通訊方式 

（公）   電話   

（宅）   電話   

電子信箱  行動電話   

服務機關  （無則免填） 

學歷  校名  系（所）別  畢業年月 

碩士 
  

 

博士 
  

 

指導教授 

校名/系別  教授姓名 

 

 
 

 
 

論文題目 
 

研究成果

摘要

（3000字

內） 

 

 

 

 

 

 

 

 

 

 

 



6 
 

研究主題

與榮民文

化議題之

相關性

（評分權

重50％） 

 

 

 

 

 

 

 

 

 

研究成果

價值及貢

獻度（評

分權重50

％）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本論文未向其他單位（機關）申請補助或獎勵，特此具結。 

        申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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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年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文化碩博士論文補

助及獎勵作業要點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人（姓名        ）茲同意遵守「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

文化碩博士論文補助及獎勵作業要點」各項規定，並無償授權財團法人榮民榮

眷基金會基於非營利之目的，得不限任何方式、地域、時間、次數之利用，惟

各項運用須標示作者姓名。 

本人保證授權論文為本人自行創作，有權為本使用同意書之前開授權，並

保證上列論文並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涉抄襲，否則一切法律後果

由本人自行負責。 

     

此致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 

 

立同意書人（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 

聯絡地址：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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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年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文化碩博士論文補

助及獎勵作業要點領取補助或獎勵費用切結書 

 

本人（姓名        ）茲以                             （學

位論文名稱）為題之中文（□碩士□博士）學位論文獲貴會□補助  □獎勵  

新臺幣     萬元整，如有下列情事，本人願負相關法律責任並於財團法人榮民

榮眷基金會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歸還獎補助費用，特此聲明。 

一、論文內容有任何違反學術倫理、著作權法，或違反教育部博、碩士論文之

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 

二、已獲其他機關團體獎勵或補助。 

三、違反「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文化碩博士論文補助及獎勵作業要

點」規定。 

 

 

 

 

 

 

此致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 

 

立同意書人（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 

聯絡地址：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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